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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表表委委员员提提建建议议

如如何何““杀杀””出出
一一条条规规范范路路？？

什么是“剧本杀”

密室剧本杀文化
业态是指根据一定的
故事剧情，提供剧本、
机关密室、实景场地中
的一种或多种，以逻辑
推理为主，供消费者之
间互动或消费者与场
所工作人员互动的文
化体验形式。

“剧本杀”
面临的问题

行业无监管
内容无审批
版权无保护
……

监管先例

3月1日起，《上海市
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
暂行规定》正式施行，
上海正式开始对密室
剧本杀这一新兴文化
业态进行管理。根据
管理规定，在上海经营
的密室剧本杀场所均
须把使用中的剧本向
上 海 市 文 旅 局 提 交
备案。

代表委员建议

对“剧本杀”行业
开展内容审核与版权
保护。由国家相关部
门建立内容审核和版
权交易保护中心，通过
版权局或第三方机构，
加强对内容创作、发行
使用等环节的内容引
导、审核、保护与交易
管理。

应当建立行政管
理和行业自律分工协
作模式，明确相关监管
部门的管理重点，明确
内容安全、生产安全、
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
的风险点与底线。

据第三方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剧本杀”市场规模已达117.4亿元，预计到2022年中
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增至238.9亿元。急速扩张的市场也在考验这一行业的“自
洁”能力——— 黄暴血腥的内容、盗版侵权、良莠不齐的剧本……无不在告诫这个初创行业
还远未成熟。

在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带来了“剧本杀”相关的议案和提
案，对这一正在发展中的娱乐行业给予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别必亮：

要健全创作审核机制
给出版社新增“剧本杀”版号核发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出版
集团副总编辑别必亮认为，

“剧本杀”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市场的推崇和资本的加持，各
式各样门店如雨后春笋，市场
快速扩张，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产业链逐步形成。然而，
行业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
激烈的市场竞争，“剧本杀”存
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如
缺乏具体的行业规范、管理主
体与归口部门不清晰、盗版侵
权 、内 容 存 在 黄 暴 血 腥 等
问题。

对于“剧本杀”的管理，别
必亮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协
会引领作用，净化行业风气。
建议相关的省市成立各自的
沉浸式文化产业协会，完善协
会的组织机构构架，以协会为
桥梁和纽带，加强行业引导、
制定行业服务标准、维护行业
信誉，全面规范会员资格审
查、签发证照、资格认证、经营
范围、剧本版权保护、行业培

训与行业评价等经营行为。
此外，要强化著作权法普法宣
传，出台版权保护细则。加强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的宣传，提升从业者
的法律意识。将司法手段与
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开展版权
保护，有效打击侵权盗版，保
障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
创作者、使用者和传播者的合
法权益。

在内容上，别必亮认为，
要健全创作审核机制，建议国
家新闻出版署在出版社原有
书号核发的基础上，给出版社
新增“剧本杀”版号核发，将线
下盒装“剧本杀”归至出版社
的出版物管理范围，将线上

“剧本杀”APP及其分发平台
分别归至网络游戏和网络文
学的管理范围，完善作品创作
审核流程、内容范围、评价体
系，以保证正确的政治导向、
健康的审美取向，传播主流
的、正向的价值观。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党委书
记、主任刘旗向大会提交《关
于促进“剧本杀”新业态发展
的提案》，建议加强监管和引
导，推动“剧本杀”行业健康
发展。

刘旗表示，在发展过程
中，“剧本杀”行业存在着“内
容无审批”“版权无保护”“行
业无监管”等问题。剧本内容
没有审核机构进行审核把关，
导致部分作品涉灵异、情色、
暴力等情节存在；行业没有形
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网络
平台盗版作品较多，没有相关
保护措施，低价恶性竞争导致
大量剧本内容的抄袭以及同
质化；很多实体店没有正式营
业牌照，甚至不一定有正式的
门店，部分店家消防安全防备
意识薄弱，有涉色情、恐怖、暴
力运营方式存在，容易令年轻
人迷失自我。

为此，刘旗建议对“剧本
杀”行业开展内容审核与版权

保护。由国家相关部门建立
内容审核和版权交易保护中
心，通过版权局或第三方机
构，加强对内容创作、发行使
用等环节的内容引导、审核、
保护与交易管理。

同时，通过跨界融合和协
同创新，提供从IP打造、创意
与空间设计、软硬件系统集
成、投融资与运营管理的沉浸
式产业全链条服务，面向历史
文化街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
活化、景区升级与产业提升、
城市消费和夜间经济激活等，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文旅消
费产业新生态，推动文化科技
领域成果转化、集成创新和新
项目孵育。

此外，引导和支持“VR+”
发展，推动虚拟现实技术产品
在文旅行业领域的应用，扩展
在城市空间、城市综合体、文
化场馆、景区街区等文旅场景
的应用，与互联网旅游、智慧
旅游等新模式联动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刘旗：

由国家相关部门建立
内容审核和版权交易保护中心

全国人大代表张淑琴：

制定沉浸式娱乐行业
未成年人保护规范与标准

为了更好地在沉浸式娱乐
活动中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北城
小学校长张淑琴代表提出以下
建议：

一是端口前移，规范监管，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由于
目前对沉浸式娱乐行业的管理
尚处于研究和摸索阶段，存在监
管交叉、多头管理的现象。文化
旅游、宣传、消防、版权、治安、市
场监管等部门均有相关管理职
责，建议明确牵头部门，健全相
关法规制度，对“密室”“剧本杀”
等业态进行规范管理。

应当建立行政管理和行业
自律分工协作模式，明确相关监
管部门的管理重点，明确内容安
全、生产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等
方面的风险点与底线，既要加强
事中与事后的监管，更要加强事
前监管，促进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二是建立沉浸式娱乐行业
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
建议由相关行业组织牵头建立
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由

青少年保护专家、文化产业研究
专家、政府管理部门、行业组织、
相关企业、媒体单位等共同组
成，对沉浸式娱乐行业的青少年
保护问题进行长期关注、深入研
究和专业指导。结合青少年群
体的心理特征与文化需求，建立
对剧本的审核评测机制，及时跟
踪、研判、监测沉浸式娱乐产品
的质量和相关服务举措，定期发
布沉浸式娱乐行业未成年人保
护报告等。

三是制定沉浸式娱乐行业
未成年人保护规范与标准。作
为融科技、艺术、文化、创新于一
体的娱乐活动，“密室逃脱”“剧
本杀”给青少年带来了强烈的沉
浸体验，但是目前尚无针对未成
年人的经营要求与规范，很多经
营者感到虽“有心为之”，但“无
法可依”。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
沉浸式娱乐行业未成年人保护
规范与标准，如在营业场所增加
未成年人适龄提醒、对某些剧本
增加“不适合未成年人”标签等，
帮助经营者自觉履行保护未成
年人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
团副团长朱妍提交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对“剧本杀”行业监管力
度的提案》。谈及“剧本杀”业态
的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青少年
合法权益，朱妍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明确要求“剧本杀”实
体店及网络平台禁止未成年人
进入和使用。由于“剧本杀”中
存在的血腥、恐怖、情色等内容、
场景容易给心智尚未成熟的未
成年人带来长期且不可逆的伤
害，建议文旅部门出台相关规
定，将“剧本杀”实体店和网络平
台比照经营性网吧的性质进行
管理，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和使
用。建议市场监督部门及网监
部门加大对“剧本杀”实体店和
网络平台的抽检力度，对违规接
纳未成年人进入和使用的“剧本
杀”商家进行惩处。

二是加大对“剧本杀”内容
的意识形态风险管控。建议宣
传部门指导制定“剧本杀”行业
规范，建立健全“剧本杀”剧本的
文化审查机制、版权保护机制

等，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对“剧本
杀”市场的动态监管，防止资本
无序介入后的野蛮生长，以及由
此带来的对青少年价值观养成
等方面的外溢风险。加强对“剧
本杀”相关新业态发展趋势的科
学研判，提前谋划，积极引导。

三是注重对“剧本杀”从业
者的思想和创作引导。“剧本杀”
作者是正在萌生的新兴职业青
年群体，建议将其纳入新社会阶
层人士，加强对“剧本杀”从业者
的引导沟通联络工作。建议多
举办“剧本杀”从业者思想政治
引领专题培训班，各级作协鼓
励、支持、动员本级协会作家创
作正能量充盈的“剧本杀”作品，
为“剧本杀”市场提供更多优质
产品。引导“剧本杀”行业不断
强化自律，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剧本之中，坚决抵制
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
剧本。

据人民网、《成都商报》、中
国青年杂志微信公众号

全国政协委员朱妍：

加大对“剧本杀”内容意识形态风险管控

剧
本
杀


